
二零零二年五月廿七日會議

討論事項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

建議的堆填區收費計劃

目的

本文件闡述建議的堆填區收費計劃細節及其他經濟

體系的收費安排，並請議員就建議計劃的細節提供意見。

背景

2. 在㆓零零㆓年㆓月廿五日的會議㆖，議員討論過立

法會文件第 CB(1) 1122/01-02(05)號  ——“邀請業界就提供
綜合廢物處理設施提交意向書”。議員要求當局提供建議

的堆填區收費計劃的實施細節，以及其他經濟體系的收費

安排。

3. 堆填區收費是我們廢物管理策略的重要元素，因為

這能向廢物產生者提供經濟誘因，鼓勵他們減少廢物和把

廢物分類，以便再用／循環再造，從而有助減慢吸納量有

限的堆填區的耗用速度。根據深圳、㆖海、台北、美國、

加拿大、大多數歐洲國家、日本和新加坡等㆞的經驗，堆

填區收費是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減少廢物措施之㆒。

4. 我們在㆒九九五年建議就建築及工商業廢物，徵收

每公噸 43 元的堆填區費用。擬訂該計劃時，是以易於施行
為前提，使用者只須在堆填區閘口使用已預繳費用的代用

券；廢物產生者／運輸商可選擇按廢物重量或按車輛的可

載重量計算繳費。有關法例已經獲得通過，但是由於廢物

運輸商強烈反對，該項計劃並沒有實施。

CB(1) 1811/01-02(0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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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修訂的建議

5. 我們與有關的業界㆟士 (特別是廢物運輸商和建築
工程承辦商 )多次商討後，已修訂原來的建議，因應他們的
關注把㆒些措施納入計劃之內。修訂建議的特點如㆘︰

a) 在首階段就所有拆建廢料收取堆填區費用；

b) 每公噸廢物的收費訂為 125 元，以期悉數收回㆔
個現有堆填區的建造費用和經常開支；

c) 設立直接付款制度，以便大型的拆建廢料產生者

(主要是建築工程承建商 )直接向政府繳付堆填區費
用；

d) 向處理主要源自零散裝修工程的拆建廢料的廢物

運輸商收取費用；以及

e) 豁免所有在計劃實施之前已簽訂的建築合約。

計劃的涵蓋範圍

6. 我們建議分階段實施收費計劃，在首階段只就拆建

廢料收取堆填區費用，而並非㆒開始便就所有廢物徵收費

用。我們先就拆建廢料徵收堆填區費用的理由如㆘︰

(a) 本㆞的建築工程目前每年產生約 1 400 萬公噸拆建
物料 1，其㆗約 1 100 萬公噸 (80%)再用於填海工
程，而餘㆘的 20%則主要是拆建廢料，棄置在堆填
區，約佔每年棄置在堆填區的廢物的 40%；以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拆 建 物 料 指 建 造 、 挖 掘 、 翻 新 、 拆 卸 和 道 路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惰 性 物 料 與

廢 料 。 有 用 的 惰 性 物 料 包 括 岩 石 、 混 凝 土 、 瀝 青 、 瓦 礫 、 磚 塊 、 石 塊

和 泥 土 ， 適 合 在 填 海 和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中 再 用 ， 而 部 分 也 可 加 以 循 環 再

造 ， 在 建 造 工 程 中 使 用 。 拆 建 廢 料 包 括 竹 、 塑 膠 、 木 材 和 包 裝 廢 料 。

這 些 廢 料 通 常 混 雜 多 種 物 料 ， 而 且 受 到 污 染 ， 不 宜 再 用 或 循 環 再 造 ，

因 此 惟 有 棄 置 在 堆 填 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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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建築界尚未廣泛採用減少廢物的措施，例如平衡削
土和填土、使用金屬棚架及預製材料等。開徵堆填

區費用會提供經濟誘因，促使業界更積極避免產生

拆建廢料，以及把拆建物料循環再造。

7. 拆建廢料主要源自建築工㆞ (約佔 70-80%)，以及
住宅／商業樓宇的裝修工程 (約佔 20-30%)。受建議的堆填
區收費計劃影響最大的界別，將是本身為廢物產生者的發

展商和承建商，以及把拆建廢料運往堆填區的廢物運輸

商。這計劃也會對進行裝修工程的㆒般市民構成影響。

收費水平

8. 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，我們建議就所有拆建廢料

徵收每公噸 125 元的費用；收費水平足以讓政府悉數收回現
時㆔個堆填區的建造費用 (56 元 )和經常開支 (69 元 )。收費水
平較其他已發展的經濟體系為低 (例如在日本為每公噸 730
港元、法國 413 港元、澳洲 340 港元、新加坡 323 港元，英
國 235 港元 )。大多數經濟體系除了徵收堆填區費用外，還
徵收堆填稅。

9. 我們相信，如要堆填區收費計劃收效，收費水平必

須能夠為廢物產生者提供誘因，促使他們減少拆建廢料。

堆填區費用也須定在合理水平，營造有利廢物篩選／循環

再造設施運作的環境，為廢物產生者提供其他處置拆建物

料的途徑，而不必把這類物料棄置在堆填區。收費水平越

低，越難促使廢物產生者減少拆建廢料或把廢料篩選／循

環再造，有違減少拆建廢料的目標。此外，我們釐定建議

的收費水平時，已沒有把堆填區的土㆞所涉及的機會成本

(90 元 )2 包括在內，以免收費水平過高，而引起受影響行業
的關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以 農 地 的 估 計 價 格 計 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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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安排

10. 當局曾在㆒九九五年嘗試開徵堆填區費用。廢物運

輸商強烈反對付款安排，主要是因為他們須預先支付堆填

區費用，然後才向廢物產生者收回款項。他們聲稱會有現

金周轉和壞帳問題。針對廢物運輸商的關注，我們已修訂

收費安排，現提出以㆘建議：

(a) 為大型的拆建廢料產生者提供直接付款制度，讓
他們利用“運載記錄票”，直接向政府繳付堆填

區費用。這類廢物產生者所產生的拆建廢料，佔

全港拆建廢料的 70 至 80%。“運載記錄票”制度
類似支票結帳形式，廢物運輸商把拆建廢料運往

堆填區棄置時，可帶同由帳戶持有㆟ (即建築工程
承辦商 )發出的“運載記錄票”。廢物運輸商無須
代廢物產生者支付費用。詳細安排載於附件 A。

(b) 為運送其餘 20 至 30%的拆建廢料的廢物運輸商提
供戶口月結掛帳制度。這些廢料主要來自零散的裝

修工程。這些廢料產生者，每年約有 300 000 名之
多。要找出他們，讓他們參與直接付款制度，幾乎

沒有可能；因此，我們別無選擇，只好由廢物運輸

商負責。不少實施堆填區收費制度的經濟體系也採

取這種做法。為了使廢物運輸商無須擔心出現現金

周轉的問題，我們會按月向他們發出帳單，並給予

他們 30 日的付款期 (即他們可在收到月結單後 30
日內繳付費用 )，而他們無須繳付按金。詳細安排
載於附件 B。

11. 我們相信，目前的建議應足以消除廢物運輸商的憂

慮，使他們無須擔心不能向廢物產生者收集或索回款項。

由於建築工程承辦商直接使用運載記錄票付款，在預期收

到的費用之㆗，有 70 至 80%會直接向政府繳付。雖然根據
建議安排，廢物運輸商仍要向小型廢物產生者收回費用，

我們相信㆖述安排能夠與現時業界的做法配合，因為運輸

商向廢物產生者收取運輸費時，可㆒併收集堆填區費用。

我們推行堆填區收費計劃時，也會廣為宣傳。此舉應有助

廢物運輸商向廢物產生者收集堆填區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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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建議的付款期安排，應可紓緩廢物運輸商可能遇到

的現金周轉問題，讓他們有多點時間向廢物產生者收集堆

填區費用。此外，我們會採取措施，讓運輸商在有明確的

證據證明未能於付款期內向廢物產生者收集堆填區費用

時，暫緩繳付有關的費用。

海外經濟體系的收費安排

13. 我們應注意不少海外經濟體系採用“入閘費”制

度，而並非直接向廢物產生者徵收堆填區費用。這種安排

在處理拆建廢料方面尤其普遍。在“入閘費”制度之㆘，

廢物運輸商或個別㆟士把廢物送抵堆填區閘口時，須繳交

費用。他們可以用現金繳費，也可以掛帳。現應議員的要

求，在附件 C 概述其他經濟體系的堆填區收費安排。

已生效的建築工程合約

14. 我們明白，由於在堆填區收費計劃實施前簽訂並已

生效的合約㆖，沒有註明可向客戶追討堆填區費用的條

文，建築業㆟士就此感到關注。我們建議豁免所有在收費

計劃實施前簽署的建築合約，以釋他們的疑慮。如議員贊

成這項建議，我們會制訂有關機制的細節，區別已生效的

合約和新的合約。

拆建物料的篩選設施

15. 為了幫助建築業減少廢物和把拆建物料循環再造，

我們會設立兩個廢物篩選設施，㆒個位於屯門新界西堆填

區附近，另㆒個位於將軍澳新界東南堆填區附近。廢物產

生者可以把拆建物料運往這兩個設施，把可以循環再造的

物料與拆建廢料分開。餘㆘不能循環再造的拆建廢料會送

到堆填區棄置。我們已 手研究這兩個篩選設施的運作細

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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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處傾卸垃圾的問題

16. 根據我們建議採用的直接付款方式，有 70 至 80%
的處置廢物費用會由廢物產生者直接繳付，應該無誘因令

廢物運輸商隨處傾卸垃圾，因為他們不能因此而得益。根

據《廢物處置條例》，任何㆟如因隨處傾卸垃圾而被定

罪，初犯者最高可被判罰款 200,000 元及監禁六個月，再犯
者最高可被判罰款 500,000 及監禁六個月。堆填區收費計劃
實施後，有關部門會加強監察和執法行動，遏止隨處傾卸

垃圾的非法行為。我們也會密切監察這種情況。

對資源的影響

17. 按照建議收費計劃的範圍 (第 6 段 )及 125 元的收費
水平 (第 8 段 )，並假設實施收費計劃後，運往堆填區棄置的
拆建廢料數量會藉 篩選安排及其他措施而至少減少

20%3，我們預計收費計劃每年會帶來 2.8 億元的收入。由於
有㆒半的拆建物料由政府工程產生 4，實際的收入淨額將來

自私㆟的建築及裝修工程，預計為 1.4 億元左右。

18. 實施堆填區收費計劃所引致的開支，包括裝置有關

的電腦系統的非經常開支及執行該制度所需的員工開支，

會由環境保護署 (環保署 )吸納。篩選設施的建設成本及經常
開支在現階段無法確定，因為要視乎設施的處理量和運作

模式而定，而我們仍在研究這些細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根 據 海 外 國 家 的 經 驗 ， 徵 收 堆 填 區 費 用 會 使 運 往 堆 填 區 的 廢 物 數 量 減
少 2 0 至 4 0 %； 因 此 ， 我 們 計 算 收 入 時 ， 假 設 廢 物 數 量 會 減 少 2 0 %。

4  按 照 環 保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署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攜 手 進 行 的 調 查 結
果 計 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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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受影響的行業

19. 在㆓零零零年㆕月至㆓零零㆓年五月間，我們與受

影響的行業舉行了五十多次會議；附件 D 列載我們曾諮詢
的團體。這些團體全都原則㆖贊同堆填區收費計劃。不

過，廢物運輸商及建築業㆟士仍然有以㆘的關注︰

(a) 廢物運輸商或會面對現金周轉和壞帳問題。

(b) 為大型廢物產生者而設的“運載記錄票”制度會造
成運作㆖的問題，因為廢物運輸商須花時間先取得

運載記錄票，才可離開建築工㆞。

(c) 大型運輸公司或會淘汰規模較小的公司。

(d) 有些團體認為收費水平過高；有些團體建議初期收
取較低的費用，然後逐步增加收費。

20. 有關第 19(a)段的意見，我們目前構思的建議，正
是為了消除廢物運輸商對現金周轉和壞帳問題的憂慮。建

議的“運載記錄票”制度可讓環保署直接向大型的拆建廢

料產生者收費。至於小型廢物產生者方面，由於戶口月結

掛帳制度容許廢物運輸商在付款期內繳付堆填區費用，因

此廢物運輸商有足夠時間向廢物產生者收回費用。正如㆖

文第 10(b)段所述，廢物運輸商無須繳付按金。假如廢物運
輸商能提出證據證明未能向廢物產生者收回費用，我們會

容許他們暫緩繳付有關的費用。

21. 有關第 19(b)段的意見，我們同意有必要把堆填區
收費計劃對有關行業日常運作的影響減至最低。我們建議

成立㆒個聯絡小組 (成員包括廢物運輸商、香港建造業商會
和政府的代表 )，解決與收費計劃有關的運作問題。環保署
也會設立熱線，為受影響的行業提供即時的意見和協助。

22. 有關第有關第 19(c)段的意見，我們認為不管是否
實施堆填區收費計劃，這個問題也會存在。政府不宜干預

自由市場的運作，也不應指示業界㆟士如何營商。



8

23. 有關第 19(d)段的意見，正如我們在第 9 段所述，
如要堆填區收費計劃收效，收費水平必須能夠提供誘因，

促使廢物產生者減少拆建廢料。我們認為，如要收費計劃

發揮必要的效用，我們須把收費水平定於建議的每公噸 125
元。

徵詢意見

24. 請議員就本文件第 5 至 14 段所載的建議堆填區收
費計劃詳情提供意見。

環境食物局

環境保護署

㆓零零㆓年五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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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

適用於大型拆建廢料產生者的直接付款制度

大型拆建廢料產生者會透過“運載記錄票”制度，

直接向政府繳付堆填區費用。運載記錄票與支票簿的安排

類似，廢物運輸商每運送㆒車廢料往堆填區，可帶同㆒張

由廢物產生者 (如建築工程承建商 )發出的“運載記錄票”。

2. 進行登記後，環境保護署 (環保署 )會分配㆒個帳戶
號碼予廢物產生者，並把印有條碼的運載記錄票發給他

們。記錄票㆒式㆔份，㆒份由廢物產生者保留作記錄用

途，㆒份由環保署收集作開票用途，㆒份會連同廢物處置

收據交回廢物運輸商，以確認曾使用有關服務。運載記錄

票本身沒有票面價值，而且只能在堆填區有效使用。要使

廢物運載記錄票生效，廢物產生者須簽署、蓋印及填寫所

需資料 (如名稱、發票日期、車輛登記號碼及受僱車輛的許
可車輛總重量 )。

3. 在堆填區的過磅橋，操作㆟員會把運載記錄票所載

資料輸入電腦系統。堆填區費用會按廢物重量及按車輛的

可載重量 (根據受僱車輛的登記車輛總重量 )計算。過磅橋電
腦系統會比較兩個收費額，然後自動把較低者記入運載記

錄票帳戶。環保署會根據該月份記錄在帳戶的廢物量，把

發票寄給廢物產生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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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

適用於廢物運輸商的戶口月結掛帳制度

廢物運輸商須先為其車輛登記，並以車輛登記號碼

向環境保護署 (環保署 )開立帳戶。當車輛抵達堆填區的過磅
橋時，操作㆟員會把車輛登記號碼輸入電腦系統。持有有

效登記的用戶可以進入堆填區。車輛每次進入堆填區，環

保署都會以其車輛登記號碼識別帳戶，記錄車輛運載的廢

物數量。堆填區費用會同時按廢物重量及按車輛的可載重

量計算。過磅橋電腦系統會比較兩個收費額，並自動把較

低者記入有關車輛登記號碼的帳戶。環保署會向帳戶持有

㆟發出㆒個月的累計用量發票，並給予㆔十㆝付款期，而

帳戶持有㆟無須支付保證金。

至於沒有為車輛向環保署登記的廢物運輸商，環保

署會即場向他們收取費用，收費會按廢物重量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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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

其他經濟體系的堆填區收費安排

大部分國家  / 城市都採用“入閘費”制度徵收堆
填費，這種安排在處理商業、工業和建築廢物尤其普遍。

按照這個方法，當局向把廢物運抵堆填區閘口的㆟士或廢

物運輸商徵收費用。他們需以現金或戶口掛帳方式付款。

對於家居廢物，㆒些經濟體系向所有住宅劃㆒收費，另㆒

些則根據廢物量 (以體積或重量計算 )收費。

2. 其他經濟體系就建築廢物收取堆填費用的安排如

㆘：

深圳深圳深圳深圳 (內地內地內地內地 )
私營廢物收集商必須於堆填區閘口以現金付款，收費按廢

物重量計算 (堆填費為每公噸 33 元 )。已登記的使用者可選
擇電子付款。

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

持牌廢物處理承辦商必須於堆填區閘口付款，收費按廢物

重量計算 (每公噸 323 元 )。承辦商會向廢物產生者收取堆填
費，以及按每程計算的運輸費。

台北台北台北台北

私營廢物收集商把廢物運往堆填區，須繳付按廢物重量計

算的入閘費  (每公噸 181 元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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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美國美國美國

私營廢物收集商把廢物運往廢物設施，須繳付按廢物重量

計算的入閘費 (各州收費不同，由每公噸 182 元至  330 元不
等，平均每公噸 270 元左右 )。

加拿大溫哥華加拿大溫哥華加拿大溫哥華加拿大溫哥華

堆填區使用者可從廢物㆗挑選出可再造物料，以繳付較低

的廢物處置費 (每公噸 225 元 )；或把所有廢物放入堆填區而
繳付較高收費 (每公噸 525 元 )。

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倫敦英國倫敦

私營廢物收集商把廢物運往堆填區，須繳付按廢物重量計

算的入閘費 (每公噸 235 元 )。除了堆填區收費外，亦須繳付
每公噸 143 元的堆填稅。

丹麥丹麥丹麥丹麥

私營廢物收集商把廢物運往堆填區，須繳付按廢物重量計

算的入閘費 (每公噸 255 元 )。另外，他們亦須繳付每公噸
264 元的堆填稅。

法國法國法國法國

堆填區營運商需向政府繳付堆填稅。分類設施、轉運場㆞

和供公司自行儲存廢物的堆填場㆞則獲豁免。為收回堆填

稅，堆填區負責㆟會向把廢物運往堆填區的廢物收集商收

取按廢物重量計算的入閘費 (每公噸 413 元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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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D

當局曾就堆填收費事宜諮詢過的團體

1. 香港㆞產建設商會
2. 香港建造業商會
3. 香港建造業承建商聯會
4.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
5. 環保工程商會
6. 香港清潔商會有限公司
7.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
8. 港九及新界夾斗車商會有限公司
9. 港、九、新界廢物收集車主聯會有限公司
10. 綠色和平
11. ㆞球之友
12. 綠色力量
13. 長春社
14. 香港工程師學會
15. 香港廢物管理學會
16. 環境諮詢委員會
17. 減少廢物委員會
18. 建造業的減少廢物工作小組
19. 香港總商會


